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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一岁除。春节临近，不少人家开
始燃放烟花爆竹。与此同时，禁放的声浪也一
浪高过一浪。

在笔者看来，燃放烟花爆竹危害多多：其
一，环保部监测数据表明，大量燃放烟花爆竹
会急剧增加空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
物浓度。尤其是气象条件不利时，将对空气质
量产生明显影响。其二，消防部门证实，春节
期间半数火灾系燃放烟花爆竹不慎而引起
的，这背后是死伤者及亲人的痛苦，是火灾给
生命财产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社会资源的
浪费。其三，每年春节期间被烟花爆竹炸伤的

孩子都不在少数。诸如炸伤手、眼、耳膜或面
部等，严重者还有截去手指、眼睛致盲、听力
下降甚至致聋的。其四，制造烟花爆竹要消耗
大量的资源，造成资源的浪费。

事实证明，燃放烟花爆竹直接危害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样的习俗能不摒弃
吗？北京市禁燃烟花爆竹效果十分明显，各种
灾害大幅度下降，这就为禁放烟花爆竹提供
了有力的佐证。

过年禁放烟花爆竹，“年味”哪里来？要移
风易俗，与时俱进，过一个风清气正、绿色环
保的春节。这就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
娱乐活动，各地庄户剧团拿出地方戏和自编
自演、喜闻乐见的各类文艺节目，再加上大街
小巷张灯结彩，锣鼓声中高跷、旱船和舞龙等
精彩表演，都会让你在浓浓的“年味”中沉醉。

不放炮“年味”照样有

刘雪松

当一枚狗头金突然向你砸来，你面对天
降豪财怎么办？新疆青河牧民别热克·萨吾
特，用实际行动给了世人一个可行的参考
——全家“消失”。

旧时“老佛爷”一生都没得到的狗头金，
突然砸在了一位普通牧民身上，别热克·萨
吾特完全有可能保不住财也保不住命。因
此，不排除这户牧民家庭的“消失”，是出于
当地有关部门对他进行的“安全保护”举
措。这是从生命防范的角度来揣摩的。

但从财富的角度来分析，保得了小命的
别热克·萨吾特一家，能否保住狗头金成为
自己的财产，眼下还是个悬着的事。前有四
川农民发现成吨重的千年乌木被当地政府
以“保护”的名义、仅给出 6000 元奖励作参
照，人们对新疆牧民手上这块重达近8公斤
的狗头金归属，也是各说各话，各操各心。

虽说狗头金不常有，但中国人在地底下
挖到文物以外值钱的宝贝，已是屡见不鲜
了。但很少有一个被宝贝砸中了脑袋的老
百姓，面对天降宝贝，能够淡定地知道这宝
贝究竟属于自己的还是国家的。相关法律
也没能准确地界定哪些宝贝可以不属于国
家所有物、属于国家所有物的如果上交给予
怎样的奖励标准，或者有没有不领奖励不上
交的权利。结果往往是，民众先做裁判，权
力决定去留，而定夺的依据恰恰不是法律。

以乌木为例，民众挖到地底下的乌木，

既不符合“国家文物保护法”对于文物定义
的特征，又与“矿产资源法”所述的概念并不
相符。与“归国家所有”概念貌似有点扯不
清的，只有民法通则中表述的“所有人不明
的埋藏物、隐藏物”。这大概是民众发现的
乌木，最后大都收归政府所有的唯一依据。
既然你不能证明自己是埋藏物、隐藏物的所
有人，那么，你就无权占有。

但问题是，有钱就能占有。不久前有媒
体披露，四川达川河道里发现的一段深埋地
下3000多年、重约60吨的乌木，被当地政府
公开拍卖300万元后，有公司将它打捞上台、
锯成两截运走了。一面是区区几千元的奖
励，一面是几百万的政府所得，这种利益的
巨大反差，很难令人心理平衡。同是大自然
留下来的财富，民众得了，只有上交的权利，
而政府得了，却有买卖的获利，这样的权力
观、财富观，怎不乱人三观？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块狗头金，“法
无禁止”可归为私有。但很多时候，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法无禁止”往往被解释成“法
无允许”。在“无禁止”与“无允许”之间，形
成了一个可以拿捏的法律真空地带，而个人
的力量，即便掺杂了舆论的助力，最终的结
果往往是，后悔当初没藏着掖着。

狗头金不常有，但法治应该有常态。这
是一个现代公民在现代法治社会应有的基
本安全感。新疆牧民手上这块狗头金，究竟
是个人得益还是政府获利，任由时间拖着不
是个事情，任一户人家揣着狗头金过不得安
宁的日子不是个事情，相关部门应该给出一
个具有准确法律依据的权威界定。

狗头金不常有，法治应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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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观点

石平（本报）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截至2014年底，全国
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7万余
起，逾10万人受到处理，其中2014年查处的
问题数量为53085件，处理人数为71748人，
两项指标同比均远超2013年。

俗话说，“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
节”。“年节”已成为考验党员干部是否廉洁的

“试金石”。节日期间，人们思想容易麻痹，抵
制腐蚀的“免疫力”容易减弱。此时，一旦有别
有用心之人，打着亲情、友情的名义，给党员

干部送“好处”，一些党员干部便可能在一片
“恭贺”声中失去自我。从反腐实践看，一些腐
败分子第一次打开贪欲之门，就是在节日期
间。闸门一旦打开，贪欲之心就会不断膨胀，
腐败的病毒便会肆意蔓延。

送礼之风败坏了党风、政风，腐蚀了党员
干部，损害了党的肌体，成为干部群众深恶痛
绝的“毒瘤”。“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千里之
堤，毁于蚁穴”，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凡
腐败分子，总要经历由小错到大错的过程。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
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
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请君入瓮了。
古今中外，因为统治集团作风败坏导致人亡
政息的例子多得很！

史鉴使人明智。由此，笔者想到最近微信

上转发的《康熙王朝》中的一个片段。面对腐
败盛行的朝廷大臣们，康熙有一段振聋发聩
的训诫：“当朝大学士，统共有五位，朕不得不
罢免四位；六部尚书，朕不得不罢免三位……
还有你们，虽然个个冠冕堂皇站在朝上，你
们，就那么干净吗？朕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
比这七个人更腐败……朕已经三天三夜没有
合眼了，总想着和大伙说些什么。想来想去，
只有四个字：正大光明……”

好一个“正大光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阳光是“反腐剂”，公开是“消毒液”。改革开放
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谆谆告诫，自从实行对
外开放和对内搞活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
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因此在整个改革
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中国要出问题，还
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

的党员、干部队伍庞大，管理起来难度很大，
但又必须管好，管不好就会出乱子。我们国家
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
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

“节日腐败”乃“日常腐败”的延续。为此，
逢节必发禁令对中央纪委来说，已日渐成为
一种常态。节日文化是一种历史文化，每一个
节日都有其特定的情感寄托和精神内涵，是
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时间符号。因此，不管是
个人、国家还是民族，庆祝节日都应该有正确
的情感表达方式和价值追求。廉洁过节就是
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落实和严格遵守廉洁
自律、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坚守廉关，使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成为节日之风、节日常态、
节日生活方式。

让廉洁过节成为新常态
来稿邮箱：zzwbsy2013@163.com 新浪微博：@枣庄晚报-声音

京文

佳木斯市政协委员王某吸毒后驾奥迪
A6逆行,并向赶来的交警称刚穿越时光隧

道被鬼尾随,逆行为提醒别人前面有鬼。
交警怀疑王某是吸毒后产生了幻觉。很
快，在他的车上，还真查获吸毒工具一
包。后查明，王某因吸毒过量，驾车产生
幻觉,现已被拘留。

（2月10日《钱江晚报》）

穿越时光隧道
勾犇勾犇//图图

今日观察

百姓说话

画里有话

爆竹声声辞旧岁。在我国，无论是过年过节，还是结婚嫁娶，进学升迁，甚至建筑
奠基或落成、商店开张等等，只要为了表示喜庆，人们都习惯放鞭炮来庆祝，似乎火树
银花和碎红满地才是热闹与祥和的象征。但由此带来的安全隐患、大气污染和噪音
污染也不容忽视，因此，禁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烟花爆竹该放还是该禁？各位读者，您怎么看？请一起来讨论讨论吧。投稿邮
箱：zzwbsy2013@163.com。

无偿献血之窗无偿献血之窗
本栏目策划组稿本栏目策划组稿 赵燕赵燕 黄云瑞黄云瑞

无偿献血证书是具备资质的医疗卫生部
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六条规定
颁发给无偿献血者的一种证书。符合要求的
健康公民一次性献血量符合最低标准 200ml
就可以获得国家颁发的无偿献血证。

《无偿献血证》为献血者的荣誉证书，同
时亦是献血次数和献血数量的记录证明。《无
偿献血证》还是无偿献血者和献血者配偶、父
母、子女用血时免费用血互助保证金和用血
后报销血液成本费的凭证之一。因此，一份
《无偿献血证》也可看成是一份保险单。

参加无偿献血为自己和家人建立血液银
行

“无偿献血免费用血，一人献血，全家享
用”这是无偿献血者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之
一。当你或家人需要临床用血时，可以按照
《枣庄市公民无偿献血免费用血管理办法》办
理免费用血报销手续。该办法规定：在本市
参加无偿献血的公民，本人自献血之日起五
年内免费享受五倍无偿献血量的医疗用血，
五年后免费享受与无偿献血量等量的医疗用
血；献血累计2000毫升以上的公民本人终身
免费享受无限量的医疗用血；献血者的配偶、
子女和父母自献血 30日起免费享受与无偿
献血等量的医疗用血。所以今日的无偿献

血，可能成为明日的用血保障。
我国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临床用血为何

还要交费？
《献血法》实施以来，我国实行无偿献血

制度，但是人们在临床用血时，还须按国家规
定交纳一定的血液成本费用。

为确保献血者和用血者的安全，防止经
输血途径传播疾病，每一位献血者都要经过
严格的体检和血液检验。卫生部规定血液检
验项目主要是血型、血红蛋白、肝功能、乙肝、
丙肝、梅毒、艾滋病等七项，并且要使用不同
厂家的试剂进行初检和复检，经初检和复检
合格后的血液才能用于临床。血液的采集、
储存、分离、检验、运输都有严格的要求，所以
血液的价格实际上是血站从采集血液到提供
临床用血过程中的一切消耗成本费用，需要
用血者支付。

用血时交纳的血液成本费，除用于血站
血液采集所需成本外，归入无偿献血专项资
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全额用于献血事业
的发展，不得挪作他用，由献血管理机构专户
管理。根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献血法>办法》第22条之规定，无偿献血专项
资金的70%用于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和直系
亲属的优待用血，30%用于无偿献血的组织、

动员和奖励。
为了优待无偿献血者，本人及其配偶和

子女临床用血后，可凭相关证件办理等量或
倍量的免费用血报销手续。

枣庄市公民无偿献血免费用血报销须知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山

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和
《枣庄市公民无偿献血免费用血管理办法》。

二、报销范围：凡在我市参加无偿献血的
公民，其本人或其父母、配偶、子女均属于免
费用血报销范围。

三、报销规定：凡在我市参加无偿献血的
公民，其本人自献血之日起五年内免费享受
五倍无偿献血量的医疗用血，五年后免费享
受与无偿献血量等量的医疗用血，或者其父
母、配偶、子女自献血三十日起，免费享受与
无偿献血量等量的医疗用血。

无偿献血累计达2000毫升以上的公民，
本人终身免费享受无限量的医疗用血。

四、须提交的材料：
1、无偿献血证
2、身份证（亲属用血需提供双方身份证）
3、临床用血发票（如果发票原件还须在

别处作报销凭证，可用发票复印件报销，但必
须提供发票原件作依据。）

4、医院用血证明或输血费用清单
5、关系证明（户口本、结婚证，或者其它

能证明献血者与用血者之间关系的有效证
件）

五、报销时间及地点：
时间：每月1-28日（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枣庄市献血办公室
地址：新城嘉汇大厦8楼枣庄市卫生局，

房间号8-A-06
咨询电话：0632-3350732
一次献血，五倍免费用血，有时间限定

吗？
《枣庄市公民无偿献血免费用血管理办

法》中明确规定：“无偿献血者自献血之日起
5年内免费享受五倍无偿献血量的医疗用
血，5年后免费享受与无偿献血量等量的医
疗用血，或者其配偶和直系亲属自献血30日
起免费享受与无偿献血量等量的医疗用血”。

另外，献血 2000毫升以上的公民，本人
终生免费享受无限量医疗用血。

救 护 他 人 ，幸 福 自 己


